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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冀发改环资 (2017〕 418号

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关于补充申报2017年省级节能降碳

专项资金支持项目的通知

备市 (含定州、辛集市)发展改革委 (局 ):

为推动全省绿色循环低碳发展,经研究,拟安排部分省级预算内

节能降碳资金对省级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、低碳社区试点和园区循环

化改造予以重点支持,现就有关项目报送事宜通知如下 :

-、 报送内容

(一 )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和低碳社区试点。在我委批复的环境

污染第三方治理和低碳社区试点实施方案的基础上,进一步梳理、提

1.



炼,明确工作重点和时间节点,形成试点推进方案,主要内容包括试

点预期成果、重点任务、保障措施,并列出拟利用省级专项资金支持

项目。

(二 )园 区循环化改造。编制园区循环化改造实施方案,主要内

容包括园区现状和发展基础,循环化改造的总体思路、主要目标、主

要任务、重点支撑项目,园 区循环化改造效益分析、保障措施等,并

列出拟利用省级专项资金支持的项目。

二、资金支持范围

(一 )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试点。环境监测和污染治理公共设施

建设,污水垃圾处理和大气污染治理等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项目。

(二 )低碳社区。垃圾分类、回收设施建设;公共设施建设中低

碳建筑材料、设备和技术推广应用;太阳能路灯、节能灯、水源热泵、

地热利用等公共设施可再生能源利用改造;展示栏、电子屏、互动式

体验等低碳社区宣传设施建设。

(三 )园 区循环化改造。纳入《河北省园区循环化改造推进计划》

并于 2017年启动实施的园区。园区循环化改造的关键补链项目,包

括循环经济产业链接或延伸的关键技术,资源共享设施建设、物料闭

路循环利用、副产物交换利用、能量梯级利用、水的分类利用和循环

使用,污染物
“
零排放

”
或系统构建项目。公共服务设施建设,包括

园区内污染集中防治设施建设及升级改造、废物交换平台、循环经济

技术研发及孵化器、循环经济统计信息化及监测体系建设、生产型服

0
‘



务业循环改造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项目。异地搬迁企业进园区

项目。

请你们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,抓紧组织谋划,按报送内容要求,

列明拟利用省级专项资金支持项目(包括项目名称、投资规模、建设

内容、经济环境效益等,已建成项目不予支持),于 4月 27日 前报

省发展改革委,电子版发邮箱 (hebeihuanzichu@163,COm)。

联系人及电话:袁 业 0311-88600753

李天宇 0311-886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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